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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高年产2.5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建设规模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无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4 月

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高年

产 2.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建设规模的议案》，根据国内外高端

锂盐产品市场需求及公司长期订单情况，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论证后，

同意将该项目的产能建设规模由年产 2.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提高到

年产 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，投资规模由不超过 50,000 万元提高到

不超过 76,585 万元，资金来源由自筹资金调整为使用公司公开发行 A

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 、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建设年产 2.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50,000万元投资建设年产 2.5万吨电池级

氢氧化锂项目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刊登在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的临 2018-099 赣锋锂业关于建

设年产 2.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的公告。 

2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高年产 2.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建设规模

的议案》，根据国内外高端锂盐产品市场需求及公司长期订单情况，

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论证后，同意将该项目的产能建设规模由年产 2.5



 
 

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提高到年产 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，投资规模由

不超过 50,000 万元提高到不超过 76,585 万元，资金来源由自筹资金

调整为使用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。更新后的

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的赣锋锂业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

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。 

3、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项目建设规模提高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

    本次提高年产 2.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项目的产能建设规模将进

一步扩大公司高端锂盐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，确保公司长期订

单的交付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经济效益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，符合公

司上下游一体化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略。本次项目建设规模

的提高不会新增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业务发

展有积极影响。 

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产品市场、项目建设、经营管理等风险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

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30 日  


